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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

106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6年 7月 2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4時 0分 

開會地點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01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鄭召集人文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簡雪鳳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決       議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 工作報告 

報告單位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報告案由：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執行情 

                  形報告 

決       議：洽悉  

肆、 委員審查意見 

一、 王雅玢委員： 

(一) 桃園航噪未來欲落實預算公開透明，應讓民眾更進一

步了解經費的用途及效益，對環境或生活品質改善的

狀況。 

(二) 建議評核管理計畫呈現歷年持續改善成效，讓民眾更

加了解政府的努力和進度。 

二、 王美雪委員： 

(一) 建議運用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，購置各種電

器或機械設備時，宜以具有節能、省電功能的設備為

優先考慮，以減少日後電能的使用量，落實節能、節

電目標。 

(二) 建議對於機場擴建後，鄰近居民生活品質會受到影響

之範圍，進行了解，並評估未來活環境品質承受之衝

擊與嚴重性，規劃因應方案，來減輕居民生活環境品

質的影響衝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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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陳錫達委員： 

(一) 請將菓林里 19 鄰、20 鄰、21 鄰補發第三級噪音防

制補償費差額。 

(二) 菓林里、三石里緊臨南跑道之第三、第四修護廠及飛

機停車檯，產生噪音及空氣污染，請比照東北角貨運

停機坪方案回饋三石里、菓林里新臺幣 175 萬元以

兩里人口數平均數發放回饋補償。 

(三) 四號焚化爐回饋補助金重新調整，應該以菓林里、三

石里、大海里，三個里的人口總數平均發放，不應該

以菓林里 36%、三石里 36%、大海里 28%的方式分

配桃園國際機場四號焚化爐回饋補助金。 

(四) 請將大園區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完全落實發放給大園

區 18 里的里民，或由 18 個里的里辦公處自行規

劃，不要放在區公所統籌運用。 

伍、 提案討論 

一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      提案案由：107 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

金基金概算及各機關申請補助計畫案。 

       決   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提案案由：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補助工

作計畫變更追認案(共計 20件計畫案)。 

       決   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

 提案案由：申請本市「2017 桃園地景藝術節景觀營造工

程」經費新臺幣 489萬 7,842元整。 

       決    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費來源由航噪基金 99年 11月 1

日以前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歷年賸餘款本府留

控款(緊急及臨時性)項下支應。 

四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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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案案由：桃園許厝港濕地景觀整體營造委託規劃設計技

術服務案，經費新臺幣 800萬元整。 

       決        議： 

(一) 照案通過，經費來源由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歷年賸餘

款(未分配款)項下支應。 

(二) 有關「許厝港濕地」整體規劃，後續衍生包括工程項

目(服務性設施、景觀設施、魚塭處理及保育措施

等)、經費配置及整體構想，請本府農業局擇期召開

專案報告會議。 

五、提案單位：大園區公所 

 提案案由：大園區公所辦理「大園鄉行政暨圖書館大樓興

建工程」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，其

服務費用擴充為新臺幣 1,360萬 7,920元整。 

       決   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服務費用擴充後增加新臺幣 449萬

7,920元整，由大園區公所自籌預算支應。 

六、提案單位：大園區公所 

       提案案由：桃園市大園區公所第 22公墓暨生命紀念館維護

管理計畫，經費共計新臺幣 1,000萬元整。 

        決       議： 

(一) 照案通過，經費來源由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

項下支應。 

(二) 爾後，列入年度專案性補助，惟補助額度請大園區公

所依首年執行情形，再調整補助額度。 

七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

       提案案由：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辦理「2017桃園竹圍音

樂派對」活動，經費共計新臺幣 300萬元整。 

       決    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費來源由航噪基金 99年 11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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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以前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歷年賸餘款本府留

控款(緊急及臨時性)項下支應。 

八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      提案案由：桃園國際機場東北角貨運停機坪及 4號焚化爐

運作產生噪音及空氣污染，影響附近居民生活

品質之回饋措施計新臺幣 175萬元整。 

       決       議 ： 

(一) 桃園國際機場 4 號焚化爐回饋金，除原新臺幣 438

萬元整回饋補助大園區菓林里、三石里及大海里之

外，另新增補助大園區埔心里新臺幣 50萬元整。 

(二) 有關桃園國際機場東北角貨運停機坪回饋措施，由桃

園國際機場回饋金補助大園區竹圍里及沙崙里各 50

萬元整；另考量桃園國際機場滑行道整修及三航廈擴

建，土方堆置機場北側，影響居民生活民質，鄰近大

園區後厝里、圳頭里及海口里各補助 25 萬元整。爾

後再視現況改善程度，檢討調整補助額度。 

(三) 大園區其餘各里，將視機場回饋金提撥情形及現況影

響程度，再行研擬相關回饋方案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(無) 

柒、 結論 

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級劃定結果，與民眾生活現況

感受有落差，本府將針對航道下之航空噪音敏感地區劃定與機

場公司專案協商與處理。 

捌、 散會：下午 6時 35分。 

 

 


